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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苏 1202清申 3号

申请人：泰州市姜堰交通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 91321204749412349H，住所地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罗

塘街道三水大道 888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周秀。

被申请人：泰州市姜堰公共交通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 91321204302293603T，住所地江苏省泰州市姜堰经济开发区

姜堰大道 6号 B座（城西客运站综合楼内）。

法定代表人:黄森林。

申请人泰州市姜堰交通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被申请人

泰州市姜堰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经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解散，

其清算义务人未依照法律规定组成清算组对企业进行清算为由

向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申请对被申请人进行强制清算。2025

年 4 月 22 日，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5）苏 12 民辖 14

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该案由本院审理。本院立案后，已向被申请

人发送通知书，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

本院查明，被申请人泰州市姜堰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成立于

2014年 6月 12日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，注

册资本为 91500000 元，股东为泰州市姜堰交通建设投资发展有

限公司，持股比例 57.847%；泰州市振兴公共交通有限公司，持

股比例 42.153%。2023年 2月 9日，本院就泰州市姜堰交通建设



- 2 -

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泰州市姜堰公共交通有限公司、第三人泰州

市振兴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作出（2022）苏 1202

民初 3856 号民事判决“被告泰州市姜堰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解

散”。后泰州市振兴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公司不服该判决并上诉于

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，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12 月 27

日作出（2023）苏 12 民终 1450 民事判决“驳回上诉，维持原

判”。此后，泰州市姜堰交通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、泰州市振

兴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未能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。

本院认为，泰州市姜堰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已由生效判决予以

解散，但清算义务人未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

组并开始清算，因此该公司股东泰州市姜堰交通建设投资发展有

限公司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。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六十九条、第七十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
法》第二百二十九条、第二百三十二条、第二百三十三条、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二）》第七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泰州市姜堰交通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泰州市姜堰

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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